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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刑法的基本知识 一、刑法的概念与分类： 1、概念：刑法

是掌握政权的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根据本阶级的意

志，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

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分类：刑法典、单行刑法（是

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各称颁布的、一类犯罪

及其后果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附属刑法（是附带

规定于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地方

刑法。适用反动原则：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 

二、刑法的性质与任务： 1、性质：①阶级性；②规定犯罪

及法律后果的法律；③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相当广泛；④最

为严厉的强制方法；⑤具有补充性；⑥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

。 2、任务：①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

社会主义制度， ②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③保

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④维护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三、刑法

的制定与修改： 1、制定：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

施行。1997年3月通过，1997年10月1日施行。 2、修改：

①199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

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0年4月29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四、刑法的体系

与解释： 1、体系是指刑法的各种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或刑法

典的组成和结构。 2、解释：按效力分为：立法解释（分为

三类）、司法解释、学理解释；按方法分为：文理解释、论

理解释。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来源于：三权分立学

说与心理强制说。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

具体要求为：法定性、合理性、明确性。 二、平等适用刑法

原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地保护；对于实施犯

罪的任何人，都 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

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

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 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三、罪刑

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具体要求

是：以客观行为的侵儿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

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

尺度（即三个适应：刑罚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刑罚与犯罪情

节相适应；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第三节 刑

法的适用范围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的概念：是一国刑法在什么地域对什么人适用的问题。 （二

） 对国内犯的适用原则：属地管辖原则为主旗国主义为补。

第六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

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

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犯罪。 在未遂的情况下：行为地与行为人希望结果发行



地，可能发生结果地都是犯罪地。 例外：1、外交特权人；2

、不适用刑法典的情况（香港、澳门）；3、适用特别法的情

况； 4、不适用刑法典部分条文的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变

通或补充）。 （三） 对国外犯的适用： 1、属人管辖原则：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

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

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

本法。 2、保护管辖原则：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在国

外的犯罪行为，只要侵犯了本国国家利益或者本国公民的权

益就适用本国刑法。适用条件：侵犯了国家或公民的利益；

最低为三年以上；按犯罪地的法律也受处罚。第八条外国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

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

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3、普遍

管辖原则：适用：犯罪必须是危害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

；管辖国应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管辖国的国内刑

法也规定该行为是犯罪；犯罪人出现在管辖国的领域内。第

九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

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

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四）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消极

承认的原则。第十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

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

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

减轻处罚。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刑法的时间效力的概

念：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与溯及力 （二） 刑法的生效时间与



失效时间 ： 1、生效：自公布之是起生效；公布后间隔一段

时间才生效。 2、失效：明文规定或宣布；新法施行旧法自

然失效。 （三）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它生效

前未经审判、判决未确定或未裁定的行为是否具有追溯力。

原则：从旧兼从轻。具体问题看书P6。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

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

，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

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

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

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司法解释的内容： 1、是否追诉

适用旧刑法； 2、酌定减轻、累犯的认定、自首、立功的认

定、缓刑、假释适用等从旧兼从轻； 3、不得适用类推； 4、

当时不犯现在犯的自10月1日以后的行为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